
不成器的子女

谢萌 （化名 ） 是奶奶带大的孩

子。 小时候， 奶奶总爱在她耳边絮叨

着当初创业有多不容易、 现在的生活

又是多么安稳美好， 她虽然听得耳朵

生茧， 但每每有人问起， 她却又会异

常骄傲地告诉别人： “我奶奶是很了

不起的人。”

谢萌的奶奶没读过什么书， 小时

候家里穷， 于是早早让她嫁了人。 奶

奶并不抱怨什么， 嫁给爷爷之后， 便

一门心思经营起了自己的小家。 爷爷

体弱多病， 好在家里有间祖传的小作

坊。 于是， 奶奶便包揽了小作坊的一

切工作， 每日天不亮便起来做活， 忙

完已是深夜， 生病、 怀孕时也不停

歇。 生了孩子， 她便将孩子带在身

边， 一边照顾一边做工。 年复一年，

奶奶燃烧着她的生命， 逐渐照亮了晦

暗的前途。 在奶奶的操持下， 小作坊

变成了大工厂， 家里的生活也逐渐有

了起色。

但这样没日没夜的忙碌， 却也的

确疏忽了对孩子们的照顾。 奶奶有五

个子女， 谢萌的爸爸排行老四， 尚算

比较争气， 却也只是读完了高中， 此

后便回到家里的工厂帮工。 其他几位

叔叔伯伯都几乎没有正经工作， 爷爷

奶奶要他们回家帮忙， 他们又嫌厂里

的工作太苦太累。 于是， 每日在村中

游手好闲、 打牌遛狗， 没钱了便问老

爹老娘要。 爷爷奶奶虽时常感到痛

心， 无奈几个孩子都已成年， 无论他

们再怎么唠叨， 都已于事无补。

最疼爱的孙女

或许正因为几个子女都不成器，

奶奶十分重视对孙辈的教育。

谢萌是孙辈中第一个孩子， 幼年

时父亲因病致残， 母亲和父亲离婚后

改嫁， 因此奶奶对她格外疼爱。

谢萌上高中后不久， 爷爷突然得

了重病， 但几个子女谁也不愿意来身

边照顾， 家里只有谢萌和奶奶忙前忙

后。

某日， 谢萌的小叔破天荒地现

身， 说他来照顾几天。 没想到他支开

奶奶后， 竟意图哄骗爷爷写下遗嘱，

将财产都归到他的名下。

爷爷身体本就虚弱， 被小叔如此

一气， 病情急转直下， 几天后就撒手

人寰了。

几个叔叔伯伯因为这事和小叔吵

得不可开交， 甚至相互间也产生了矛

盾。 大家唯一能达成共识的， 就是为

了避免这样的事再次发生， 应该提前

将每个人应得的家产分配好。

在闹哄哄的争吵声中， 奶奶一直

沉默着。

葬礼之后不久， 奶奶召集了全部

子女， 外加几位德高望重的村干部，

一起开了家族会议。

会议上， 奶奶宣布了三则重磅消

息：

第一， 爷爷留有一份亲笔写的遗

嘱， 遗产全部归她所有；

第二， 她也将拟定一份遗嘱， 将

绝大部分财产都留给孙女谢萌；

第三， 从今以后， 除了孙辈的教

育费用， 她不会再给子女一分钱。

这个决定自然遭到了所有子女的

激烈反对， 但奶奶并不管吵作一团的

几个子女， 只看着谢萌的眼睛对她郑

重地说： “这个家、 这个厂， 将来都

要靠你了！”

懵懵懂懂中， 谢萌意识到这是极

重的托付。

奶奶请几个在场的村干部作见

证， 当场拟好了一份遗嘱， 几人先后

在遗嘱上签字、 画押。

几个叔叔伯伯见无力回天， 恨恨

地离开了， 此后一直到奶奶离世， 都

不曾再有来往。

终于获得遗赠

寒来暑往， 谢萌一边照顾奶奶，

一边帮忙管理工厂的事。 大学毕业后

正式接管工厂后不久， 奶奶因病永远

离开了她。

奶奶离世后不久， 谢萌就收到了

法院的传票， 几个叔叔伯伯一纸诉状

将她告上了法院， 要求继承遗产。

这个消息， 对谢萌来说并不意外。

法庭上， 她拿出了奶奶的遗嘱， 以

为胜券在握。

但是对方同样有备而来， 他们表示，

谢萌作为孙女， 并不属于奶奶的法定继

承人， 因此奶奶以遗嘱的方式将遗产给

谢萌的行为， 在法律上属于“遗赠”。

而法律规定， 受遗赠人需要在知道

受遗赠后的六十天内做出接受的意思表

示， 而谢萌并没有做出过接受遗赠的意

思表示。

因此， 哪怕这份奶奶亲笔书写的遗

嘱是合法有效的， 谢萌也无权继承， 而

是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也就是由几

个叔叔伯伯共同继承。

这可急坏了谢萌， 此时距离奶奶留

下遗嘱已过去了好多年， 奶奶去世后她

跟这几个叔叔伯伯几乎没有交流， 该如

何证明自己曾表示接受遗赠呢？ 好在，

两位当初见证了遗嘱订立的村干部， 同

时受奶奶托付帮助料理后事。

这两位村干部身体都还硬朗， 也都

愿意到法院来作证。

最终， 法院认定谢萌已经在法定时

间内明确表示接受遗赠， 因此， 遗产都

应由谢萌继承。

虽然此事尘埃落定， 但谢萌却觉得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因为她始终记得奶

奶当初对她说的那句话： “这个家、 这

个厂， 将来都要靠你了……”

□ 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 沈婧 王净原

  被继承人生前对于遗产

分配做好了书面安排， 这样

的安排一般被称为 “遗嘱”。

但是 ， 事实上其中有一些

“遗嘱 ” 的法律性质属于

“遗赠”， 它和遗嘱还是存在

差别的， 尤其是接受遗赠有

六十天的时限， 但很多人并

不了解这一规定。

我们通常说的 “遗嘱继

承”， 针对的是法定继承人。

根据 《民法典 》， 第一

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是 ： 配

偶、 子女、 父母； 第二顺序

的是： 兄弟姐妹、 祖父母、

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 由第一顺

序继承人继承， 第二顺序继

承人不继承； 没有第一顺序

继承人继承的， 由第二顺序

继承人继承。

如果想把自己的财产通

过遗嘱的方式给到孙辈， 就

不能通过遗嘱继承实现， 而

只能通过遗赠。

遗嘱和遗赠， 虽然在形

式上没有很大的分别， 都需

要被继承人订立一份有效的

“遗嘱”， 但在程序上却有一

处很大的不同。

如果通过遗嘱继承， 继

承人不需要作任何表示， 而

且无论过了多久， 法定继承

人的权利都不会消失。

但对于遗赠， 法律却规

定必须在一定时限内明确表

示接受。

《民法典》 规定： 受遗

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六

十日内， 作出接受或者放弃

受遗赠的表示； 到期没有表

示的， 视为放弃受遗赠。

如果超过六十天的时

限 ， 受遗赠人没有任何表

示 ， 就会视为放弃接受遗

赠。

由于遗赠是遗赠人死后

生效的法律行为， 如果被继

承人在遗赠人生存时已知受

遗赠之事， 也必须在被继承

人死亡之日起六十天内作出

接受遗赠的表示。

所以， 本案中谢萌如果

在奶奶去世后六十天内没有

明确表示接受赠与， 就视为

放弃遗赠， 即使存在有效的

遗嘱， 她也不能顺利继承奶

奶的遗产。

在这种情况下， 遗产将

由位于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

人进行继承。

对于六十天时限的计

算， 实践中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被遗赠人在遗赠人

死亡后才知遗赠之事， 起算

点为 “被遗赠人知道受遗赠

之日”。

二是被遗赠人在遗赠人

死亡前已知遗赠之事， 起算

点应为 “遗赠人死亡之日”。

接受遗赠

留意“60天”时限

律师解析

责
任
编
辑/

陈
宏
光

E
-
m
ail:lszk

9
9
@
1
2
6
.co

m

B6

2024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三

情
理

法

老人年轻时艰难创业， 挣下万贯家财， 岂料几个子女均
不成器。 为了家族的未来， 老人痛下决心， 将大部分财产以
遗嘱的形式留给了孙女。

几个子女自然不服气， 老人死后， 便一纸诉状将孙女告
上法庭。

有了遗嘱， 孙女本以为胜券在握， 谁知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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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有人作证


